附表2

北京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先进单位

企业有关情况报告书
	获奖单位全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获奖年度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
	
	
	
	手机
	

	2006年度，企业有无下列情况：（一）发生四级以上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；（二）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，造成严重后果；（三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规定受到行政处罚。如有，请详细写明情况；如无，明确写无。



	不良记录情况（此栏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）：


	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议：
办公室主任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评审委员会审核意见：
评委会主任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评审领导小组核准意见：
  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建委、市人事局批准意见：
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通知有关单位情况
	

	收回奖牌、证书情况
	


